
广东省建设工程标准定额站

粤标定函(2020) 23 号

关于阳江市直属粮库第五期工程项目计价
争议的复函

阳江市粮油储各公司(发包人)、广东新华建工程有限公司(承

包人)

2020 年 1 月 1 6 日，你们通过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纠纷处理

系统申请解决工程计价争议的来函及相关资料收悉.从 2016 年

9 月 30 曰签订的((阳江市直属粮库第五期工程项目施工合同D

显示，本项目地点在阳江市江城区，资金来源是市财政资金和

中央专项补贴资金，发包人采用公开招标方式，由广东新华建

工程有限公司负责承建，合同约定工程质量标准为合格，计价

方式为工程最清单计价，合同为固定总价合同，合同工期为 200

天，工程现处于竣工结算阶段.依据所上传的项目资料， 经研

究，现对来函涉及的工程计价争议事项答复如下

一、关于按照粤人社规 口。 1 5) 5 号文规定购买的工伤保险

是否可以按发票结算的争议

承包人在项目属地根据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我省建筑业工伤

保险工作的实施意见)) (粤人社规(2015) 5 号)规定"以建设

项目为单位参保的，按照建设项目工程合同总造价的一定比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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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算缴纳工伤保险费"办理参保手续，实际缴纳比例为工程合

同总造价的1. 50/""申请人对该项费用在结算时是否接发票结算

产生争议. 发包人认为费用已含在合同总价内，不同意结算时

增加该项费用，承包人认为施工单位是按粤人社规 (2015) 5 

号文规定购买的工伤保险，费用应由发包人承担，应按发票结

算.

我站认为，根据《广东省建设工程计价通则( 20 10 )))叫

计价元素"规定，人工费和管理费已分别包含施工人员和管理

人员应该缴纳的工伤保险费，而本项目合同并无对人工费、管

理费的范畴另有约定，则应依据《广东省建设工程计价通则

(20 1 0))) 相关规定，合同价格的人工费、管理费均已含工伤保

险费用 . 此外，粤人社规， (2015)5 号文只是规定了工伤保险费

的缴费方式和缴纳比例 ， 除了属地造价管理机构另有规定于以

调整的，否则与工程造价如何计算确定没有关联，结算应按照

合同的计价方式、费用划分标准及调整方式来确定. 同时，本

合同的费用是固定总价包干 ， 工伤保险费已包含在固定总价内，

综上所述，本项目结算时不能按照实际缴纳的企锁来调整.

二、分部分项工程人材机价格调整是否可以调整安全文明

施工措施费的争议

合同双方对分部分项工程人材机调整价差，是否需要相应

调整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产生争议. 发包人认为，不需要调整

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 ， 承包人认为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的计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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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础与分部分项工程费有关联，人材机调整价差，影响了分部

分项工程费用，则应相应调整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 .

我站认为 ， 本项目合同采用的工程最清单计价方式，安全

文明施工措施费在投标报价时可能以分部分项工程费有关联，

但是涉及措施费的调整， 应依据本项目合同专用条款 7 1. 3 、

72. 3 条约定"调整措施项目费的方法 安全文明施工费 ， 按照

实际发生变化的措施项目调整.如果一方当事人未按本款规定

事先将拟实施的方案提交，则认为当事人放弃调整措施项目费

的权利 . 因此，在工程最清单讨价模式下，安全文明施工措施

没有变化的，则不予调整 ， 与分部分项工程人材机，调整的价差

无关.

专此函复

广东 额站

之L 厂东省建设工程，际，草定却~ll!占订阅号


	1
	2 (1)
	3

